
淺論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之規範 

◎陳炎輝 

壹、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制之緣起 

  101 年 12 月１日，臺南市發生一件震驚社會的殺童命案，某曾

姓男性兇嫌因長期失業，竟然以想吃免費牢飯為由，隨機在電子遊樂

場割喉殺害年僅 10 歲的方姓男童；曾姓兇嫌旋即遭警察機關查獲逮

捕，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隨後向臺南地方法院聲請羈押，案經法官於

同年月２日凌晨裁定准予羈押。被害男童為單親家庭且家境清寒，其

父親身體狀況不佳，工作亦不穩定，趕到臺南市立殯儀館認屍時，身

上僅存新臺幣（下同）200 元。此一消息經新聞媒體報導後，捐款不

斷湧進方童就讀小學所開設之專戶，因達數百筆小額善心捐款，方父

感激地表示已足夠解決燃眉之急，乃籲請社會各界不要再捐款，把愛

心留給更需要的人。經查，因犯罪而受損害的人，亦即所謂犯罪被害

人，除直接被害人外，尚有一定範圍內的間接被害人，例如直接被害

人之配偶、父母與子女等親屬；這些直接或間接被害之人，原本可依

民法侵權行為之規定，向犯罪行為人或其他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之人，

比如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或受僱人之僱用人等，請求損害賠償。 



  但在現實社會的生活環境中，某些案件因故無法查明任何線索，

以致案情不明而成懸案，被害人亦無從行使求償權。也有部分案件雖

已查明犯罪行為人，卻因犯罪行為人或應負賠償責任之人，並無任何

財力可供賠償，以致被害人之損害未能獲得應有的賠償，使得部分被

害人日常生活因而陷於困境，難以負擔醫藥費、殯葬費或生活費用，

被害人甚至因此鋌而走險，衍生另一社會及治安問題。正如前述方童

被害命案，曾姓兇嫌為成年人，但長期工作不順利，且又積欠債務，

根本沒有任何資金可供賠償方童家屬。再者，基於「有責任始有處罰」、

「自己責任」及「罪不及妻孥」原則，被害方童親屬亦無法向該兇嫌

之家人求償。此外，方童之父母業已離異，日常家境生活堪稱清苦，

若無各界善心人士捐款，其父親亦恐難以負擔喪葬費。 

  鑑於我國近十幾年來，積極建置司法保護、社會安全及福利制度，

並全面翻修更生保護法、社會救助法、老人福利法、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等法案，對於被告及受刑人權益之保障，可謂是不遺餘

力。但另一方面，對於因犯罪行為而被害死亡者之家屬，或因犯罪行

為而受重傷者所遭受之傷害，則未有周全的保護或補償措施，對於被

害人及其家屬有失平衡。為具體保障被害人權益，促進社會安全與和

諧，對於因他人之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遺屬，或是對受重傷者所



遭受之損失，國家應有必要制定專法予以補償。為此，我國於 87 年

５月 27 日制定公布《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同年 10 月１日正式施行。 

  本法施行後，對於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遺屬或受重傷的被

害人，支付犯罪被害補償金，並成立犯罪被害人保護機構，以提供被

害人緊急醫療與安置、安全保護、生理、心理治療及生活重建、法律

扶助、辦理補償及社會救助等服務，亦提供即時且必要之援助。為發

揮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制之功能，法務部並通函所屬檢察官於執行職務

時，如發現當事人符合本法所定補償要件者，應即主動提供或告知相

關資訊。 

貳、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內容簡介 

  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遺屬、受重傷者及性侵害犯罪行為被

害人，依本法第４條第１項規定得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就性侵

害犯罪之被害人而言，在性侵害事件發生後，常會引發嚴重與多元性

之身心創傷症候群，因而無法於短時間內回復正常的生活機能；被害

人身心靈所承受之痛苦，與因犯罪行為而受重傷之情形相較，兩者之

間實無軒輊，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實有納入補償及保護的必要，故

本法在實施 10 年後，於 98 年５月 27 日再次增修，擴大補償及保護

對象，將性侵害犯罪之被害人納入補償範圍。所謂「犯罪被害補償金」



係指：國家依本法補償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遺屬、受重傷者及

性侵害犯罪行為被害人所受財產上或精神上損失之金錢（精神慰撫

金），並由所轄地方法院檢察署支付。補償金經費來源主要來自：由

法務部編列預算、從監所作業者（受刑人或收容人）之勞作金總額提

撥部分金額、犯罪所得或罪犯其財產經依法沒收變賣者、犯罪行為人

因宣告緩刑、從緩起訴處分金或協商判決而命應支付一定金額之總額

提撥部分金額。 

   補償金種類及支付對象，依本法第５條規定可分為：（一）遺

屬補償金：支付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遺屬。（二）重傷補償金：

支付因犯罪行為被害而受重傷者。（三）性侵害補償金：支付因性侵

害犯罪行為而被害者。其中遺屬補償金申請之順序，第一為父母、配

偶及子女；第二為祖父母；第三為孫子女；最後則為兄弟姊妹。上述

補償項目及最高金額，本法第９條第１項明定如下：（一）因被害人

受傷所支出之醫療費，最高金額 40 萬元。（二）因被害人死亡所支

出之殯葬費，最高金額 30 萬元。（三）因被害人死亡致無法履行之

法定扶養義務，最高金額 100 萬元。（四）受重傷或性侵害犯罪行為

之被害人所喪失或減少之勞動能力或增加之生活上需要，最高金額

100 萬元。（五）精神慰撫金，最高金額 40 萬元。若是可以申請補

償金之遺屬有數人時，每一遺屬均得分別申請，但其補償數額應在前



述各款所定金額內酌定之。另外，因被害人死亡致無法履行其法定扶

養義務者，其祖父母、孫子女或兄弟姊妹，雖得申請補償金，但以依

賴被害人扶養維持生活者為限。 

  犯罪被害人申請重傷補償金，以本人親自申請為原則，但考量被

害人可能因重傷而無法申請，另為避免性侵害被害人於申請時遭到二

度傷害，自應准許被害人委任代理人代為申請重傷補償金；為此本法

第７條明定：被害人因重傷或受性侵害，無法申請重傷或性侵害補償

金時，得委任代理人代為申請。被害人無法委任代理人者，得由其最

近親屬或戶籍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或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

護協會代為申請。受重傷或性侵害之被害人如係未成年、受監護宣告

或輔助宣告之人，而其法定代理人或輔助人為加害人時，被害人之最

近親屬、戶籍所在地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或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

護協會得代為申請。但須注意的是，被害人對其被害有可歸責之事由，

或斟酌被害人或其遺屬與犯罪行為人之關係及其他情事，依一般社會

觀念，認為支付補償金有失妥當者，依本法第 10 條規定：得不補償

其損失之全部或一部。 

  當事人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應以書面向犯罪地之審議委員會提

出，惟自知有犯罪被害時起已逾二年，或自犯罪被害發生時起已逾五



年者，則不得提出申請（第 16 條）。為辦理補償金之決定及相關事

務，本法第 14 條明定：各地方法院檢察署應設置犯罪被害人補償審

議委員會，並由高等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設犯罪被害人補償覆審委員

會，以進一步發揮司法保護功能。另為促使審議委員會對於補償之申

請迅速決定，避免延宕，以達迅速補償之目的，本法第 17 條特規定：

應自收受申請書之日起三個月內，以書面作成決定；申請人不服審議

委員會之決定者，得於收受決定書後 30 日內，另以書面敘明理由向

覆審委員會申請覆議（第 18 條）。最末，為協助被害人或其遺屬重

建生活，本法第 29 條復明定：法務部應會同內政部成立犯罪被害人

保護機構。經法務部於 88 年間捐助成立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

會（以下稱犯保協會，免費服務電話：0800-005850），並在臺閩地

區各縣市設有 21 個分會，透過政府力量與民間資源，以協助被害人

及其家屬撫平傷痛。 

參、持續建構完善司法保護網絡 

  本法乃是東亞第一部立法，足見我國對犯罪被害人權益之重視，

基於維護社會公義及保障人權，本法更於 98 年５月 27 日修正時，將

家庭暴力、人口販運犯罪、兒童及少年，以及大陸地區、香港、澳門

與外國籍配偶或勞工等被害人，一併納入保護對象，讓這些被害人可



得到法律協助服務、心理諮商輔導、緊急醫療資助等保護措施。此外，

犯保協會並依保護個案類型，建立各業務主管機關通知或轉介原則，

明定受理案件之處理流程，以利服務輸送及資源整合，落實政府照顧

弱勢族群之施政方針，讓我國的人權保障更上層樓。 

  基於人權保障無國界，並符《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

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保障人權平等之原則，本法於 100 年 12

月第三度修正，於第 30 條及第 33 條刪除外國人為被害人時，應本互

惠原則適用之限制，將居住我國之外國籍與無國籍人士納入保護對象。

又為保護被害人參與訴訟，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已提供相關保護措施，

例如設置性侵害被害人溫馨會談室，裝設視訊設備及單面鏡，以供被

害人對質或指認。對犯罪被害人及其子女之學業，犯保協會亦訂定《犯

罪被害人及其子女就學（托）補助要點》，以緩起訴處分金來支應被

害人及其子女之學雜費與代辦費，務期能夠順利完成就學（托）。 

  犯罪被害人需求及服務涉及各部會，為保障被害人生活及權益，

使被害人獲致周延而完整之照顧，法務部現正就國際趨勢、現況檢視、

問題分析及因應對策等面向，研議可行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案修正》，

將被害人權益保障基本綱領、犯罪被害補償制度、被害人及其遺屬訴

訟權益、整合性福利服務及侵害生命法益重大案件被害人權益保障等



事項，均涵納於同一法律體系，分章予以規範。綜上，犯罪被害人的

保護協助，一直是政府關注與重視的工作，法務部會繼續努力建立更

完善的保護機制，並致力打擊不法及預防犯罪，以減少被害事件的發

生。 

（作者為法務部檢察司專員） 

 


